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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密
條
件

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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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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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自動解密

受文者
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
行文單位

正本

I

副本

I

批

擬

示

發文

字號附件

中
華
民
國
捌
拾
柒
年
柒
月
抬
容
西

i

炤
處
大
一
字
第
7

X
，。號

保存

主
旨
：
請
就
謝

榈

等
六
人

爲
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六
年
度
判
字
第
一
五
六
七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「 

民
用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」
有
牴
觸
蕙
法
之
疑
義
，
聲
請
解
釋
案
(
如
附
件
)
惠

提
相
關
規
定
及
意
見
，
供
本
院
大
法
官
參
考
。



説

明
：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辦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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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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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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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
密

受文者行文單位

正本副本
批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嘗
記
處

本
局
標
準
組
、
企
劃
組

示

擬辦

發文

附

件

字

號

a

期

如

文

企

法

(87)

字

第

六

七  

〇  

七

華

民

國

m

拾

柒

年

玖

月
叁

B

發

文

主
旨
。.有

關

謝

，們
等
六
人
為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六
年
度
判
字
第
一
五
六
七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「
民
用
航
空
人

員
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」
是
否
抵
觸
1
法
聲
請
解
釋

C

案

，
謹
斫
提
相
關
規
定
及
意
見
如
附
件
，
請

.
鑒
核

説

明
：
依
貴
處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
(87)
處
大
一
字
第
一
五
六
〇
〇
號
函
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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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

校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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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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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文
者
：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主

旨

：
依
貴
處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
(
8
7
)

處
大
一
字
第
一
五
六
〇
〇
號
函
，
提
供
 

相
關
規
定
及
意
見
。

說

明

\
、
依
貴
處
要
求
提
供
相
關
規
定
，
爰
檢
附
如
下
條
文
供
參
酌
。

(
一) 民
用
航
空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(證
一
號
)
(
八
十
四
年
十
月
十
三
日
當
時
 
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，
證
二
號
)
條
文
。

(二
)
 八
十
二
年
版
之
航
空
人
員
檢
查
標
準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款
、
第
四
十
 

八
條
、
第
五
十
二
條
、
第
五
十
三
條
(證
三
號
)
。

二
、
 按
大
法
官
審
查
對
象
是
法
律
或
命
令
本
身
有
無
違
憲
疑
義
，
而
非
裁
判
所
 

表
示
的
見
解
是
否
違
憲
(
證
四
號
)
，
聲
請
人
聲
請
解
釋
不
外
主
張
「對
於
 

人
民
違
反
行
政
法
上
義
務
之
行
為
予
以
裁
罰
性
行
政
處
分
，
涉
及
人
民
權
 

利
限
制
，
應
由
法
律
定
處
罰
構
成
要
件
及
法
律
效
果
」
，
「法
律
授
權
涉
及
 

限
制
人
民
自
由
權
利
時
，
須
具
體
明
確
」
。

三
、
 按
誠
如
解
釋
聲
請
書

内

所
言
，
民
用
航
空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(舊
條
文
)
，
民
 

航
局
對
於
航
空
人
員
之
體
格
應
為
定
期
檢
查
，
經
檢
查
不
合
標
準
時
，
應
 

限
制
、
暫
停
或
終
止
其
執
業
。
前
項
檢
查
標
準
，
由
民
航
局
定
之
。

(
一
)
與
此
相
類
似
之
法
規
例
如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第
五
十
七
條
第
一
 

項

，
體
格
檢
查
合
格
始
可
考
領
汽
車
駕
照
，
規
則
第
六
十
四
條
規



定
體
格
檢
查
之
標
準
。
而
此
一
安
全
規
則
，
其
法
律
依
據
為
道
路
 
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九
十
二
條
，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，
由
交
 

通
部
會
同

内

政
部
定
之
。

(
二
)
由
二
者
相
對
比
較
，
民
用
航
空
法
就
航
空
人
員
之
體
格
檢
查
，
較
 
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之
規
定
更
為
周
延
，
例
如
：

1
民
用
航
空
法
特
別
言
及
體
格
檢
查
。

2
民
用
航
空
法
就
檢
查
標
準
，
明
白
授
權
由
民
航
局
定
之
。

3
民
用
航
空
法
就
不
合
標
準
者
，
要
求
民
航
局
應
分
別
限
制
，
暫
停
 

或
終
止
其
執
業
。

(
三
)無
論
如
何
在
公
路
部
分
，
對
於
駕
駛
人
員
體
格
之
要
求
，
在
航
空
 

部
分
，
對
於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之
要
求
，
均
授
權
主
管
機
關
把
關
，

此
乃
維
護
(道
路
交
通
)
飛
航
安
全
所
必
要
，
符
合
增
進
公
共
利
 

益
所
必
要
(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)
之
原
則
，
自
得
以
法
律
限
制
之
。

四
、
民
用
航
空
法
對
於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，
區
分
為
三
種
情
形
，
即
限
制
、 

暫
停
或
終
止
，
並
授
權
民
航
局
決
定
此
三
種
情
形
，
則
此
三
種
情
形
之
 

決
定
，
民
航
局
自
屬
有
權
決
定
，
這
三
種
區
分
之
標
準
，
並
非
對
人
民
 

違
反
行
政
法
上
義
務
行
為
，
予
以
裁
罰
性
行
政
處
分
，
蓋
標
準
訂
定
屬
 

客
觀
事
實
之
決
定
，
不
牽
涉
任
何
人
民
行
為
，
不
牽
涉
任
何
行
政
法
上



義
務
行
為
，
聲
請
人
以
為
標
準
之
訂
定
屬
「行
為
」
之
違
反
，
恐
有
誤
 

解

。

五
、
聲
請
人
復
謂
，
法
律
僅
為
概
括
授
權
者
，
則
此
種
概
括
授
權
所
訂
定
之
 

命
令
，
只
能
就
母
法
有
關
之
細
節
性
及
技
術
性
事
項
加
以
規
定
，
航
空
 
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，
依
據
民
用
航
空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，
分
門
別
類
，

區
分
限
制
、
暫
停
、
終
止
等
類
型
，
就
本
案
所
涉
及
之
檢
查
標
準
言
之

(
一
)
 
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款
規
定
，
施
眼
角
 

膜
手
術
矯
正
視
力
不
及
格
。

(
二
)
 

第
四
十
八
條
規
定
，
不
及
格
(者
)
，
如
經
、
、
、
准
予
缺
點
免
 

計

。

(
三
)
 

第
五
十
三
條
規
定
缺
點
免
計
受
檢
查
，
至
少
每
三
年
須
重
新
評
 

估
乙
次
。

(
四
)
 

為
保
障
民
航
安
全
，
對
於
准
予
體
格
缺
點
免
計
者
，
第
五
十
二
 

條
規
定
應
予
時
間
及
作
業
之
限
制
。

(
五
)
 

本
件
乃
經
專
家
多
次
開
會
，
為
維
護
飛
安
，
予
聲
請
人
限
制
執
 

行
夜
間
起
降
。

(
六
)
 

足
見
民
航
局
乃
依
民
用
航
空
法
，
依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


，
所
作
符
合
法
令
之
行
政
行
為
。
該
等
命
令
規
定
亦
屬
聲
請
人
 

所
指
細
節
性
及
技
術
性
之
規
定
，
並
未
逾
越
法
律
授
權
，
亦
非
 

訂
定
刑
罰
性
之
行
政
處
分
條
款
。

、
再
就
大
法
官
會
議
相
關
之
解
釋
令
對
照
觀
察
之
：

、

(t

 )
釋
字
第
三
一
三
號
，
乃
針
對
科
處
「罰
鍰
」
，
而
就
業
者
之
行
為
 

予
以
處
罰
，
本
件
非
處
罰
鍰
。

(
二
) 

.釋
字
第
三
二
四
號
，
大
法
官
會
議
認
為
確
保
海
關
監
視
效
果
，

得
於
一
定
期
間
停
止
申
報
進
儲
義
務
之
規
定
，
並
未
違
憲
。

(
三
)
 

釋
字
第
三
九

◦
號

，
乃
對
工
廠
經
營
者
之
違
反
行
政
法
上
義
務
 

行
為
予
以
局
部
或
全
部
停
工
或
勒
令
歇
業
之
處
分
，
與
本
件
訂
 

立
體
格
標
準
者
，
並
不
相
同
。

(
四
)
 

釋
字
第
三
九
四
號
，
指
明
概
括
授
權
，
乃
立
法
者
有
意
授
權
主
 

管
機
關
訂
立
營
造
業
登
記
要
件
，
行
為
準
則
，
主
管
機
關
考
核
 

管
理
，
但
不
包
括
裁
罰
性
行
政
處
分
。
本
件
乃
立
法
者
授
權
民
 

航
局
訂
三
類
標
準
，
標
準
之
區
分
，
並
非
裁
罰
性
規
定
，
其
理
 

甚
明
。

(
五
)
 

釋
字
第
四
〇
二
號
解
釋
，
與
前
釋
大
致
相
同
。

(
六
)
 

釋
字
第
四
〇
四
號
，
乃
針
對
醫
師
專
業
分
類
，
認
屬
增
進
公



共
利
益
所
必
要
。
與
本
件
或
道
(公
)
路
交
通
之
體
格
分
類
並
 

無
不
同
。

七
、
綜
上
所
陳
，
聲
請
人
認
為
民
用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第
四
十
八
條
 

第
一
項
、
第
五
十
二
條
、
第
五
十
三
條
前
段
之
規
定
，
牴
觸
憲
法
第
十
 

五
條
及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應
屬
無
效
之
主
張
，
自
不
能
成
立
。

證
一
號
：
現
行
民
用
航
空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。

證
二
號
：
八
十
四
年
當
時
民
用
航
空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。

證
三
號
：
航
空
人
員
檢
查
標
準
部
分
條
文
。

證
四
號

.
•八
十
七
年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司
法
周
刊
部
分
影
本
。
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 

兼
局
長
：

張
家
祝

中華 
民國入 十
 七年八 
月
 二

 十
七 日



第
二
十
四
條

 

航
空
人
員
應
爲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。
但
經
交
通
部
核
准
者
，
不

在

此

限

。

.

第
二
十
五
條

 

航
空
人
員
經
檢
定
合
格
，
由
民
航
局
發
給
執
業
證
書
、
檢
定
證
或
體
格
檢
查
及
格
證
等
相
關
證
照
後
，
方
得

 

執

行

業

務

，
並
應
於
執
業
時
隨
身
攜
帶
。

前
項
檢
定
民
航
局
得
委
託
機
關
團
體
執
行
之
；
其
委
託
辦
法
由
民
航
局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六
條

 

民
航
局
對
於
航
空
人
員
之
技
能
及
身
心
健
康
，
應
爲
定
期
檢
查
，並
得
爲
臨
時
檢
查
：
經
檢
查
不
合
標
準
時
， 

應

限

制

、
暫
停
或
終
止
其
執
業
。

前

項
檢
查
標
準
，
由

民

航
局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七
條

 

交
通
部
爲
造
就
民
用
航
空
人
才
，得
商
同
教
育
部
設
立
民
用
航
空
學
校
或
商
請
教
育
部
增
設
或
調
整
有
關
科

 

系

所

。私
立
航
空
人
員
訓
練
機
構
，
於

立

案

前

，
應
先
經
交
通
部
核
准
。

第

四

章

航

空

站

、
飛
行
場
與
助
航
設
備
 

、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.

國
營
航
空
站
由
民
航
局
報
經
交
通
部
核
准
後
設
立
經
營
之
。
省
(市
)'
 縣
(市
)營
航
空
站
由
省
(市
)政
府
向
民

 

航

局

申

請

，
經
交
通
部
核
准
後
設
立
經
營
之
•，
廢

止

時

，
亦

同

。

航

空

站

，
除
依
前
項
規
定
外
，
不

得

設

立

。

第
二
十
九
條

 

飛
行
場
得
由
中
華
民
國
各
級
政
府
、中
華
民
國
國
民
或
具
有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資
格
之
法
人
向
民

 

航

局

申

請

，
經
交
通
部
會
同
有
關
機
關
核
准
設
立
經
營
；
其

出

租

、
轉
讓
或
廢
止
時
，
亦

同

。

前
項
飛
行
場
之
經
營
人
及
管
理
人
應
以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爲
限
。 

.



民

用

航

空

法

〇

一

—

〇

一

A

民用航空法
 

六

第

十

八

條

.
航
空
器
得

爲

抵
押
權
之
標
的
。

航
空
器
之
抵
押
，
準
用
動
產
擔
保
交
易
法
有
關
動
產
抵
押
之
規
定
。

第十九條

 

航
空
所
有
權
移

# .
、
抵
押
權
設
定
及
其
租
貨
，
非
經
登
記
不
得
對
抗
第
三
人
。

第二十條

 

共
有
航
空
器
準
用
海
商
法
第
十
一
條
至
第
十
四
條
及
第
十
六
條
至
第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
 

航
空
器
，
除
本
法
或
其
他
法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自
開
始
飛
航
時
起
，
至
完
成
該
次
飛
航
時
止
， 

不
得
施
行
扣
留
、
扣
押
或
假
扣
押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
 

航
空
器
、
航
空
發
動
機
、
螺
旋
槳
、
航
空
器
各
項
裝
備
及
其
備
用
重
要
零
件
之
製
造
、
修
理
廠
 

、
所

，
除
依
法
申
請
設
立
外
，
應
向
民
航
局
申
請
檢
定
；
經
檢
定
合
格
給
證
後
，
始
可
營
業
。

第
三
章
航
空
人
員

第
二
十
三
條
 

航
空
人
員
應

爲
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，
但
經
交
通
部
特
許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第
二
十
四
條

 

航
空
人
員
經
撿
定
合
格
，
由
民
航
局
發
給
執
業
證
書
、
撿
定
證
及
體
格
檢
查
及
格
證
後
，
方
得
 

執
行
業
務
，
並
應
於
執
業
時
隨
身
攜
帶
。

„第
二
十
五
條
 

民
航
局
對
於
航
空
人
員
之
技
能
、
體
格
或
性
行
，
應

爲

定
期
檢
查
，
並
得

爲

臨
時
檢
查
；
經
檢
 

查
不
合
標
準
時
，
應
限
制
、
暫
停
或
終
止
其
執
業
。

前
項
檢
查
標
準
，
由
民
航
局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六
條
 

交
通
部

爲

造
就
民
用
航
空
人
才
，
得
商
同
教
育
部
設
立
民
用
航
空
學
校
。

私
立
航
空
人
員
訓
練
機
構
，
於
立
案
前
，
應
先
經
交
通
部
核
准
。 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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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條

v y
第
二
十
一
條

素
者
不
及
格
。

㈠

血
糖
正
常

爲

空
腹

1
2
0

以

内

，
或
飯
後
二
小
時

1
4
0
m
g
/
d
l

以

内

。
糖
尿
病
診
斷
標
準

爲

空
 

腹

1
4
0

以
上
，
或
飯
後
兩
小
時
一

ooo
m
g
/
d
l

以
上
。
再
經
血
糖
耐
量
驗
證

3
0

分

鐘

、

6
0

分
 

鐘

、90分
鐘
有
一
樣
本
超
過
2
§
及
120分
鐘
超
過

2
§
m
g
/
d
l

者

。

㈡

高
血
糖
患
者
(
飯
後
血
糖

1
4
0

至

I
S
O
m
g
/
d
l

 )

，
建
議
飲
食
及
運
動
控
制
，
二
個
月
後
再
 

複
查
。

十
四
、
體
檢
時
應
做
一
般
之
血
液
、
小
便
、
大
便
例
行
檢
查
。
但
結
果
異
常
者
，
暫
不
及
格
， 

須
待
查
明
原
因
或
矯
正
後
，
經
認

爲

無
礙
飛
行
安
全
者
，
始
得
及
格
。

十

五

、
梅
毒
未
治
療
或
有
後
遺
症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感
染
後
天
免
疫
功
能
不
全
者
，
不
及
格
。 

十
六
、
女
性
駕
駛
員
懷
孕
後
預
產
期
前
三
個
月

内

暫
時
停
飛
。
產
後
經
複
檢
合
格
後
，
始
得
回
 

復
空
勤
任
務
。

眼
科
檢
查
之
規
定
如
左
：

一
、
 眼
及
其
附
屬
器
官
之
功
能
應
正
常
。
應
無
可
能
妨
礙
其
正
常
功
能
之
急
性
或
慢
性
之
活
動
 

性
病
情
，以
致
危
及
飛
航
安
全
或
安
全
執
行
職
務
者
。

二
、
 眼
科
檢
查
應
包
括
眼
底
鏡
檢
查
、
及
眼

内

壓
測
定
。

三

、
 左
右
兩
眼
之
視
野
必
須
正
常
。

四
、
 左
右
兩
眼
眼
肌
平
衡
功
能
必
須
正
常
。

視
力
標
準
如
左
：



一
、
 左
右
眼
棵
眼
遠
點
視
力
，
不
得
低
於

2
0
/
1
0
0
,

經
帶
眼
鏡
矯
正
.至

2
0
/
2
G

以
上
，
得
認

爲

 

及
格
。
惟
於
執
行
其
執
業
證
書
上
所
規
定
之
職
務
時
，
須
戴
矯
正
眼
鏡
。
施
眼
角
膜
手
術
矯
 

正
視
力
者
不
及
格
。

二
、
 新
進
駕
駛
人
員
之
左
右
眼
裸
眼
遠
點
視
力
不
得
低
於

2
0
/
4
0

。

三

、
 配
戴
眼
鏡
以
矯
正
視
力
時
，
以
普
通
眼
鏡

爲

原
則
，
但
配
戴
隱
形
眼
鏡
者
，
須
經
航
醫
指
 

導
行
之
。

四

、
 新
進
駕
駛
人
員
，
遠
視
不
得
超
過

+
3
.
0
0

屈
光
度
。

五

、

 一
眼
之
上
隱
斜
不
得
超
過
三
棱
鏡
度
一
度
。

六

、
 
内

轉
隱
斜
不
得
超
過
三
稜
鏡
度

6

度

。

七

、
 外
轉
隱
斜
不
得
超
過
三
棱
鏡
度

6

度

。

八

、
 左
右
眼
裸
眼
於
三
十
公
分
距
雜
處
，
應
能
念
出

J
a
e
g
e
r

表
第
三
號
字
(相
當
於
近
點
視
力
 

2
0
/
4
0

 )

，
對
年
滿
四
十
歲
以
上
者
，
經
帶
眼
鏡
矯
正
至
上
述
標
準
時
，
亦
認

爲

及
格
。
惟
 

於
執
行
其
執
業
證
書
所
規
定
之
職
務
時
，
須
配
戴
矯
正
眼
鏡
。

九

、
 夜
間
視
力
必
須
正
常
。

十

、
距
離
識

别

不
得
超
過
五
〇
公
分
角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
 

爲

安
全
執
行
其
職
貴
，
申
請
人
對
所
必
須
辨
認
之
各
種
顏
色
應
有
立
即
辨
識
之
能
力
。
如
用
 

P
s
e
u
d
o
i
s
o
c
h
r
o
m
a
t
i
c

色
盲
測
驗
本
共
十
八
片
，
有
四
片
以
上
錯
誤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
•第
二
十
三
條
 

耳

、
鼻

、
喉
科
之
檢
查
有
左
列
任
何
情
況
之
一
者
不
及
格
：

人

員

檢

定

與

訓

練

〇

五

—

〇

三

A

航空人貝體格檢查標準
 

一一



病

、.麻

瘋

、
梅
毒
及
愛
滋
病
者
、
血
液
系
統
疾
病
者
、
肝
腎
功
能
障
礙
者
，
均
不
及
格
。

第
四
十
二
條
 

眼
及
附
屬
器
官
有
急
性
或
慢
性
病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
J

第
四
十
三
條
 

高
度
之
視
力
不
良
，
無
可
補
救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遠
點
視
力
須
能
矯
正
至

2
0
/
/
3
0

，
近
點
視
力
 

須
能
矯
正
至

2
0
/
4
0

。

第
四
十
四
條
 

應
有
立
即
辨
色
之
能
力
。

p
s
e
u
d
o
i
s
o
c
h
r
i
a
t
i
c

色
盲
測
驗
本
共
十
八
片
，
有
九
片
以
上
錯
誤
 

者

，
不
及
格
。 

-

第
四
十
五
條
 

聽
力
不
良
、
言
語
頻
率
損
失
超
過
四
十
分
貝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
第
四
十
六
條
 

有
惡
性
腫
瘤
、
重
症
疾
患
、
法
定
傳
染
病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
第
四
十
七
條
 

新
進
人
員
血
液
、
小
便
、
生
化

、

X
光

、
心
電
圖
檢
查
異
常
者
，
不
及
格
。

第
五
章
 

缺
點
免
計

第
四
十
八
條

 

航
空
人
員
之
體
格
，
若
不
合
「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」
之
規
定
，
應
予
不
及
格
，
如
經
特
 

别

鑑
定
後
，
認

爲

在
其
行
使
職
務
時
，
藉
由
工
作
經
驗
，
不
致
影
響
飛
航
安
全
，
對
其
體
格
不
合
標
 

準
之
部
分
，
准
予
缺
點
免
計
。

航
空
人
員
之
缺
點
免
計
，
應
由
當
事
人
填
表
申
請
，
經
由
航
空
公
司
核
轉
，
並
檢
附
當
事
人
作
 

業
經
驗
、
能
力
資
料
向
民
航
局
申
請
，
經
專
業
鑑
定
無
礙
飛
安
後
，
由
民
航
局
核
發
體
格
檢
查
及
格
 

證

。
缺
點
免
計
不
適
用
於
初
檢
申
請
人
.。

人
員
檢
定
與
訓
練
〇
五
丨
〇
三

A
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 

二
一



查

。.檢
查
記
錄
至
少
應
包
括
受
檢
人
員
之
基
本
資
料
、
檢
查
發
現
、
臨
床
診
斷
，
可
能
影
響
飛
安
之
 

因
素
及
專
業
意
見
，
並
附
各
項
特
殊
醫
學
鑑
定
報
告
書
及
醫
院
之
診
斷
資
料
。
民
航
局
航
醫
機
構
最
 

後
將
檢
查
結
果
開
會
、
審
議
、
討
論
，
做
成

综

合
結
論
及
建
議
，
報
請
民
航
局
核
定
。
檢
查
鑑
定
所
 

需

費

用

由

申

請

人

負

擔

。

第
五
十
二
條
 

爲

保
障
民
航
安
全
，
對
於
准
予
體
格
缺
點
免
計
者
，
應
予
時
間
及
作
業
之
限
制
。

. 

前
項
缺
點
免
計
之
限
制
，
該
航
空
人
員
不
得
執
行
有
該
缺
點
所
不
能
執
行
之
任
務
。

第
五
十
三
條
 

對
缺
點
免
計
受
檢
者
，
至
少
每
三
年
需
重
新
評
估
乙
次
。
航
空
體
檢
醫
師
或
主
管
，
認

爲
情
況
 

.有
變
化
時
，
得
隨
時
要
求
加
以
鑑
定
。

第
五
十
四
條
 

曾
有
缺
點
免
計
者
，
不
適
合
六
十
歲
之
延
齡
飛
行
體
檢
。

第
五
十
五
條
 

本
標
準
自
發
佈
曰
起
實
施
。

人
員
檢
定
與
訓
練
〇
五

|

◦
三
A
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 

二
三



( 函 ) 處 記 書 官 法 大 院 ；̂  司

速

别

密等

解
密
條
件

i'!
^
W

^~

^
 d

—

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

年

月

 

解
到

受
文
者
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
行文單位

正本
一副本

1

批

擬

示

發文

期

字
號附

件

中
華
民
國
捌
拾
柒
年
玖
月
拾
柒
日

f

§

處

大

一

字

第

-
M

'
/-t-
〈
號

如
文

保存

樓號

主
旨
•
.

請
就
謝

榈

等
六
人

爲
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六
年
度
判
字
第
一
五
六
七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「 

民
用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
j
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，
聲
請
解
釋
案
(如
附
件
)
惠

請
提
供
制
定
該
標
準
時
所
參
考
之
中
外
相
關
資
料
例
如
有
關
國
家
制
定
之
標
準
、
理
由



説

明
等
及
專
家
意
見
，
供
本
院
大
法
官
參
考
。

説

明
：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
辧

理
。

8 6 .  1 0 .  2 0 ,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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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辯

A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函

速受
文
者

行文單位

正
本

副
本

批示

最
速
件

密
等

普
通

解
密
條
件

何
國
雄

電
話
：

(02)

 2349-602

001

附
沣
抽

存

¥■
密

公

布
後
解
密

年

月

B
白
動

解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本
局
企
劃
組
、
標
準
組

擬辦

發文

附

件

字

號

曰

期

如

文

企

法

t o "

字

第

〇 
h—»

中

華

民

國
八

十

七

年 

十  

月 
*■一

十

_ a  _

保存年限

檔

主
旨
：
檢
送
謝

榈

等
六
人
為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六
年
度
判
字
第

1
5
6
7
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「
民
用
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
查
標
準
」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，
聲
請
解
釋
案
，
本
局
制
定
與
該
案
有
關
標
準
所
參
考
之
相
關
資
料
如
附

件
，請

査

照



說
明
：
依
據
大
院
法
官
書
記
處

00
7.9

.
1
7
(

八
七
)處
大
一
字
第

2
1
2
7

號
函
辦
理

。
isl
I I

*
局

長

m

家

孤



/
本
局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頒
佈
修
訂
之
【航
空
人
員
體
格
檢
查
標
準
】
有
 

關
施
行
角
膜
幅
射
切
開
術
(

R
K

)

規
範
訂
定
本
一
局
參
處
情
況
如
后
：

有
鑑
因
施
行
角
模
膜
射
切
開
術

(R
K

 )者
可
能
有
眩
光
效
應
、浮
動
視
力
、 

遠
點
視
力
變
化
及
角
膜
易
受
傷
之
情
形
發
生
，
當
時
評
估
有
影
響
安
全
之
疑
慮
， 

經
航
醫
中
心
轉
陳
國

内

各
醫
學
中
心
眼
科
專
家
之
建
議
及
參
考
世
界
各
國
之
作
法
 

(詳
附
件
一
)
，

爲

維
護
大
眾
安
全
，
對
已
任
職
航
空
駕
駛
員
職
務
曾
施
行
角
膜
 

幅
射
切
開
術

(

R
K

 )者
加
註
夜
間
不
得
主
控
起
降
之
條
件
限
制
給
予
缺
點
免
計
發
 

證
。
航
空
公
司
鑑
於
公
司
信
譽
與
安
全
因
素
考
量
，
經
彼
等
當
事
人
同
意
下
調
整
 

該
職
務
改
任
飛
航
機
械
員
職
務
，
而
本

|

局
並
未
干
預
該
工
作
調
整

{

摘
綠
交
航
八
 

十
四
字
第

0

三

Q

六
九
六
號
文
)
0

综

合
國
際
間
做
法
，
現
有
法
令
、眼
科
專
家
之
意
見
，
就
已
充
任
航
空
駕

驶

員
 

而
已
施
作

R
K

手
術
者
限
制
其
夜
間
不
得
起
降
應
屬
妥
當
就
法
律
觀
點
之
審
查
意
 

見
詳
附
件
二
(摘
綠
八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本
局
法
律
顧
問
就
本
案
之
研
提
 

意
見
)
。



法

S

見

主

i

 :

已

充

任

駕

t

員

，

施

做

K
.
K

♦手

術

者

，

限

制

其

夜

間

不

得

起

降

。

主

旨

：

綜

合

國

際

間

歃

法

，

現

有

法

令

，

眼

科

專

家

之

意

見

，
就

已

充

任

駕

駛

員

，

而

施

做

R
,
K
.

手

術

者

，

限

制

其

夜

間

不

得

起

降

，

自

i

妥

i

。

說

明

：

一
、
民

甩

航

空

法

第

二

十

五

燦

第

二

項

就

航

空

人

員

證

格

撿

查

賦

予

民

航

局

訂

定

之

權

，
 

民

航

局

乃

制

定

航

空

人

員

證

格

撿

查

漂

寧

。

二

、

 

航

空

人

員

證

格

撿

標

準

乃

管

制

航

空

人

員

，
使

護

格

合

格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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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國看法

(-)]〇〇] .10.16 美聯■邦舶:空組蜀（F八八）

(二)1趣通理 1993.11.2-^

CHjsriMi 901.11.9 引• 11 •

MASJANA AIRLINES 1991 .n ..n ->

(sXJNTJED 湖 1-11.84

(̂)DEl； rA 1991.11.9->

(t脖r非航空

〔八郞航 1901. n . 5-^

(九晒北 191 .J 1.11^

(~卜 )同 航 i9〇i .n .n ->

(土獅亢 1093.11.16-^

(m m n . 1901.11.20-^

t a 曰航 lo o i. n  .18̂ *

^^1991.10.18 美F f t B
卜* CtWrtNTASV—t 1991.11.19->

C;!;厕泰 1901.12.3^

八. IC/\0来規定

B.不安定，布Gl./Mili
C.犯納*除卵抑市前(朴

越 _  一步詳估

(£)新加坡网允周 1001.11 .21-̂

190K l K 13-»

W火韓 1991.12.9~>

柳 RI廳 .1 航在 1901

OOV八美顾MV川力既:f安允躺命齊 1092.1 .4 ->

c u m m  (dul'J'a) 1901.1.1 .1-̂

【2〕鋪 t 1(J91.12.9-̂

⑶大醜济 1901.3].4-^

U〇)iKJ：Ĵ jK5 KK)1.11.8->

(«划1西閒航酸屮心 1991.11.5-^

m)醉過民航麻 1991.1.1.9->

d 规 1991.11.20^

DObbflJUVf 199.1.11.20->

1991.n .35->

^：；]沙烏 ilMIit 1902.1.28-^

于®六月後申請眼鸱琨家做袂定 

又 ，須时命蛮 

设苟fi饮K. k.之飛行R ①新->很_

②已合格—可自越S保存览照

^. m m ) »

未]俜R.k.者
① 不H餅壬何做服啃于他渚

② 若已偏，若其可得第一级豳舉證書則可 

不拔受做R • 1。判 摘 •

不 ,但做R. k.而取得/\級證者可 

做R • k •五年(最好）後仍安金才可 

及格AU可 

不掩受

二二-K五敵以内做R.K•不受，五内者不接受， 

局是六個月 

不接受 

須及格才"J
艇陳決定，澳川CM未明文•關枋彳疲裔，二年

内追綜

(番池）

如齡獻為不利1?:您了5 P jW ^ T (豆一年；

1E!U幻浮励視力•不姻含服VJ 

不费池，现Uzi抵 人 . k.
無人倣r . k. ,不錄r a f i K u  

不速議興做R.k. •筏!(AJ丨较H很小心、

/\.美國FM :先不滟，後改為做特SlTIEST後淮 

B. UK CAA :較_宋守，新不准*妈的月檢 

(:• USSR :尚待齋.

不 不 W决做R. K.者 

軍方》NAS八及一與lit線不接受R.K.

F八八刖■脑案?阳，丨丨（ffi否|丨:丨1愎•曰問夜問没間題） 

原刖不@5受，但-五句?後I想淀，可06例夕卜 

原則上:未搲受費美雨方抓不:搜受 

最近三年内做R.K.不能|g 受-飛行期做*停六個 

月合格才能飛- . • •

银港接受:丨CAm勃鹆

?观不搲受》湖充手術三年後i t 常可

新1丨弯不搲受丨i.K.•蔣满彡具®—年

不接呈： 堅拉做H K.者須有六個月則丨出，始開

始削M古
不接受，合格者手術只要成功即可

^ • t r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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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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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馬
另
將

择

期
召
開

«

議

會

，
日
期
另
行
通
為
屆
時
惠
請

贵

院
眼
科
主
任
撥
冗
參
加
會
議
，
會
議

内

容

重
點
如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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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術
後
之
駕
駛
貝
是
否
可
擔
任
夜
間
飛
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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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)荅
議
鄭
克
傑
個
人
資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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